大方绿塘煤矿有限责任公司招聘简章

一、公司简介
贵州矿业有限公司是世界500强企业山东能源集团出资设立的区域公司，于2012年1月在贵州省贵阳市注册成立，注册资本20亿元人民币，地址位于贵州省贵阳市清镇市湖滨路1号红枫湖会议中心。贵州矿业主业为煤炭生产销售，目前保留3对矿井，煤炭资源量6.75亿吨，设计生产能力375万吨/年。另有织金县牛场煤矿探矿权，勘查面积31.51km2，备案资源储量3.19亿吨。除煤矿项目外，贵州矿业有煤层气开发、酒店等项目。
大方绿塘煤矿有限责任公司是贵州矿业的全资子公司，属于国有企业，位于贵州省大方县西南部，设计生产能力180万吨/年，2024年被评为贵州省二级质量标准化矿井。
二、招聘专业及人数
井下岗位：采矿工程4人、安全工程3人、地质工程2人、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人。
合计人数：11人。
三、招聘条件
参加招聘的高校毕业生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政治坚定，品行端正，遵纪守法。
（二）认同企业文化，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具有较强的事业心、责任感和良好的团队精神，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沟通表达能力、服务执行能力，具有良好的团结协作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
（三）2026年毕业的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学历条件、所学专业符合报考专业要求。其中，国（境）外高校毕业生需在2026年7月31日前取得国家认可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且具备派遣资质；国（境）内高校毕业生需在2026年7月31日前按学制如期取得毕业证和学位证。
（四）品学兼优，成绩优良，具有履行岗位职责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和职业素养；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具备与工作要求相适应的身体条件，身心健康，无文身，无违规违纪、违法犯罪等不良记录。
有下列情形的人员不在招聘范围：
（一）被山东能源集团控股、参股企业或实际管理企业录取录用过的；
（二）非应届高校毕业生（在读）不得以已取得的学历作为条件应聘；
（三）根据山东能源集团招聘工作回避制度，应聘者与报考岗位构成回避关系的，不得参加该岗位的招聘；
（四）法律法规规定不得聘用的其他情形的人员。
四、招聘程序
简历投递-校园招聘-考试考核-发放offer-健康体检-入职报到。
（一）简历投递：符合应聘条件的高校毕业生须登录山东能源集团官方招聘网站，查看高校毕业生招聘简章、招聘专业和注意事项，选择“高校毕业生招聘”填写应聘信息并投递简历，或关注“山能招聘”微信服务号，点击“招聘职位”，选择“高校毕业生招聘”进行简历投递。各岗位招满后将关闭本岗位报名通道。报名成功后，提交的应聘信息将无法修改。
（二）校园招聘：2025年9月起，公司将在贵州省部分高校开展校园招聘活动，应聘人员网上投递简历成功并通过简历筛选后，需就近选择高校参加校园招聘。
（三）考试考核：校园招聘活动中，对应聘人员进行现场考试考核，考试考核采取“线上笔试+线下面试”的方式进行。
（四）发放offer：用人单位根据现场考试考核情况，择优选择应聘人员作为拟录取人员，发放offer，并与拟录取人员签订高校毕业生就业协议。
（五）健康体检：用人单位对拟录取人员进行健康体检，健康体检通过者，由用人单位办理正式录用手续；健康体检发现有重大疾病或应聘岗位职业禁忌疾病的，公司有权依法解除就业协议。
（六）入职报到：录用人员根据用人单位统一安排，持身份证、毕业证、学位证等资料原件到公司报到。报到时间、地点等事项另行通知。
五、工作地及待遇
工作地：大方绿塘煤矿有限责任公司（贵州省大方县）。
待遇：见习期1年，见习期地面岗位薪酬待遇6万元/年、井下辅助区队岗位薪酬待遇7万元/年、井下一线岗位薪酬待遇10万/年。见习期满合格后正式定岗，定岗后根据实际岗位支付薪酬待遇。按国家规定缴纳“五险两金”。
休假：每季度可休假27天，时间可自行安排，因工作需要一次性休假不能超过18天。按国家规定享受各类有资假期。
福利：高温补贴、生日补贴、生活补贴、技能补贴、职称补贴、下井补贴、工会福利、提供住宿、免费体检。
六、注意事项
（一）公司不通过其他渠道接收应聘人员简历，请应聘人员务必通过官方渠道报考，阅读报名要求并认真填报相关信息，并对填报资料信息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负责。应聘人员参加校园招聘活动时，需携带就业生推荐表、成绩单、相关资格证书、从公司招聘网站打印的个人简历等材料。
（二）招聘专业备注为“井下岗位”的岗位，报考人员在报考前需了解有关法律法规，确保自身条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矿山安全法》等相关规定。因不熟悉国家法律法规导致本人报考岗位出现错误的，责任和后果由应聘人员自负。
[bookmark: _GoBack]（三）山东能源集团作为大型企业集团，所属单位遍布全国多个省市，部分岗位工作地点可能会随着企业发展和员工职级晋升发生变更。
（四）公司对录取人员档案进行专项审核，对档案材料存在虚构、造假或档案存在重大问题者，公司有权解除就业协议和劳动合同。
（五）签订三方协议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毕业生单方违约，追究毕业生违约责任并缴纳5000元违约金：
1.档案材料存在虚构、造假或档案存在重大问题者；
2.毕业生应聘时隐瞒自己真实情况，弄虚作假者；
3.未在规定期限内报到者；
4.因毕业生个人原因提出解除就业协议者。
（六）公司对应聘人员招聘过程进行全流程审核并对录取人员档案进行专项审核，对报考信息造假，档案材料存在虚构、造假或其他重大问题者，公司有权解除就业协议和劳动合同。
（七）山东能源集团保留调整或取消相关招聘岗位的权利，并对本次招聘享有最终解释权。
七、招聘联系人
崔经理 15969708521   
杨经理 17308573577


温馨提示：在应聘过程中，请同学们提高警惕，加强防范意识，切勿加入来源不明的QQ/微信群，注意保护个人信息，谨防求职陷阱。
